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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5         证券简称：中金环境         公告编号：2017-042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枣强县人民政府及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河北

省枣强县 PPP 项目意向合作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意向合作协议》为战略性项目合作协议，所涉事项将由协议各方根

据协议确定的原则和相关规定另行签署具体协议或合同，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

尚存在不确定性。 

2、若本协议的条款充分履行，将对公司 2017 年及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影响。由于本协议仅作为意向性协议，具体影响将视正式合同的签订与实

施情况而定。 

3、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均在正常推进中。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订的背景 

2016年10月14日，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金

环境”）与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冶”）在武汉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正式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约定对中国一冶中标的PPP项目开展项

目投资与项目实施合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0月1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近期，中国一冶陆续中标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PPP项目，与枣强县人民政府

签订了《枣强县教育园区综合管廊（一期）PPP项目协议》、《枣强县教育园区道

路基础设施PPP项目协议》及《枣强县大营镇污水管网PPP项目协议》。经枣强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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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中国一冶及公司三方协商，拟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实施上述三个PPP项

目的施工建设，共计总投资90,236万元。 

（二）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基于公司与中国一冶前期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并经多方友好协商，公司与

枣强县人民政府、中国一冶签订了《河北省枣强县教育园区综合管廊、道路基础

设施、大营镇污水管网 PPP项目三方意向合作协议》，拟合资成立 PPP项目公司，

共同参与中国一冶中标的河北省枣强县教育园区综合管廊（一期）PPP项目、枣

强县教育园区道路基础设施 PPP 项目、枣强县大营镇污水管网 PPP项目的建设及

运行工作，以上三个项目投资总额为 90,236万元。 

（三）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中国一冶隶属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冶集团，注册资本为126431.65万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为宋占江，是以工程总承包、房地产开发、装备制造为主营业务

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一冶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枣强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衡水市南端，总面积892.3平方公里，地处

“两环二线”腹地，北依京津，东临渤海，京九铁路、正在建设中的邯黄铁路穿

境而过，北临石黄高速公路，西接106国道。境内有邢德线、肃临线、郑昔线、

武馆线两纵两横省级公路。大广（大庆－广州）高速公路纵贯枣强31公里，并留

有两个进出口。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快捷。 

枣强县人民政府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枣强县人民政

府与公司未发生过类似业务。 

（四）协议中拟合作项目的基本情况 

1、枣强县教育园区综合管廊（一期）PPP项目 

采购人名称：枣强县人民政府 

中标供应商：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总投资金额：62,804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项目拟建设一条总长度6535.20米地下综合管廊，其中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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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管廊（经四路、经五路、经六路）长2953.24米，东西走向管廊（衡店西街、

新兴西街、中华大街、纬五路）长3581.96米，并购置排水、消防、供电、照明、

通风、监控、通讯等附属设备296台（套）。综合管廊涵盖移动、电信、有线电视

等弱电通讯光线和电力管线、燃气管线、给水管线、热力管线。包括项目的设计、

资本金投资、项目融资、建设、运营维护等，并保证该项目正常运营。 

2、枣强县教育园区道路基础设施PPP项目 

采购人名称：枣强县人民政府 

中标供应商：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总投资金额：14,107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规划建设7条道路，包括衡店西街、新兴西街、中华大街、

纬五路、经四路、经五路和经六路，配套绿化、排水、电子警察、路灯等。道路

总长6535.20米，总硬化面积214602.60m2，总绿化面积123433.80m2。同时在道

路两侧新建污水和雨水排水管道，道路（两侧）每隔50米安装LED节能路灯。  

3、枣强县大营镇污水管网PPP项目 

采购人名称：枣强县人民政府 

中标供应商：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总投资金额：13,325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建设分工程管道和营南干渠环境卫生治理改造（暗渠）。改

造范围：西起时槐桥东至经贸路，实际需改造长度为1060米。 

（五）签订协议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仅为框架性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项明确后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审议决策和披露程序。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标 

在公司前期与中国一冶已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推进双方实质性合

作，在PPP项目市场及环保领域打造协作同赢、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 

（二）合作规模及合作内容 



4 

1、前述三个 PPP项目总投资额为 90,236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总投资的

25%，即 22,559万元。 

2、公司与枣强县人民政府、中国一冶合资成立 PPP 项目公司，其中公司持

股 40%，枣强县人民政府持股 30%，中国一冶持股 30%。三方按各自持股比例出

资项目公司资本金部分，即公司出资 9,023.60 万元，枣强县人民政府和中国一

冶各自出资 6,767.70万元，合计 22,559万元。 

3、中金环境承担前述三个 PPP 项目总工程量的 55%，工程范围包括公司持

股 40%对应比例的工程，及大营镇污水管网设计、施工和其他部分的设计任务和

其他部分工程。 

（三）协议各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枣强县人民政府同意以书面形式在合同层面确认中金环境合法进入项目公

司；中国一冶负责国家政策层面保证中金环境合法进入项目公司；枣强县人民政

府和中国一冶确保中金环境（含全资子公司）能够在本项目中实施工程施工。 

项目公司成立以后，中金环境与枣强县人民政府、中国一冶应按协议中约定

方案完成项目公司的项目资本金注入的工作，以保证项目后续工作能够顺利推

进。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此次合作是公司与中国一冶在环境治理领域的首次合作，能促进双方

在 PPP项目市场及环保领域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也有利于建立

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为未来 PPP项目的合作打开了良好的开端。 

（二）枣强县是河北省经济强县，但同时地处河北省核心重污染区且距离北

京、天津及雄安新城仅 200多公里，该项目的实施将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能有

效提升公司在河北省重点地区环境治理领域的知名度，同时也将有助于公司在河

北省及全国范围开展生态环境治理等业务，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三）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协议而对

协议对方形成依赖，不对公司与其他合作方的合作构成排他性。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意向合作协议》仅作为战略性协议，具体合作事项需待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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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签订正式协议并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后确定。因此以上事项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战略合作协议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协议对方 协议名称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1 安讯能水务公司 《战略合作协议》 2014年7月23日 正在履行 

2 郭少山、朱安敏 《投资框架协议》 2015年11月10日 已完成 

3 隆化县人民政府 
《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自来水及

污水厂PPP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2015年11月24日 正在履行 

4 隆化县人民政府 

《河北省承德市隆化京津水源涵

养地七家茅荆坝区域环境综合治

理PPP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2015年11月24日 正在履行 

5 
北京中核全联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框架性协议》 2016年1月20日 正在履行 

6 
中国一冶集团 

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协议》 2016年10月17日 

正在履行，并于本公告日与中国

一冶就枣强县三个PPP项目的共

同投资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7 桃源县政府 《项目合作意向协议书》 2016年12月26日 正在履行中 

8 
胡铁华、蒋桂林、王

力田等26位自然人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2017年6月5日 正在履行中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即

将解除限售情况；截至目前，公司未收到相关股东拟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五、备查文件 

《河北省枣强县教育园区综合管廊、道路基础设施、大营镇污水管网 PPP

项目三方意向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6月 16日  




